中缅跨境婚姻人群性传播疾病流行特征风险因素及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科技成果

评价结论公示
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委托，我单位依据德宏州科技成果评价管理办法（暂行）等有关规定和要求，聘请同行专家，于2025年5月19日通过会议评价形式，对“中缅跨境婚姻人群性传播疾病流行特征风险因素及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进行评价，现将评价结论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5月26日（5个工作日）。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成果的评价结果及成果权属等持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向德宏州科学技术创新中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提出异议的个人或者单位应当提供有效联系方式。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一般不予受理。
公示期后，无异议或异议已解决的科技成果，请至德宏州科学技术创新中心领取《科学技术成果评价报告》。
联系人：万老师
联系电话：0692-2111450  传真：0692-211450

地址：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0号103室
邮政编码：678400

                       德宏州科学技术创新中心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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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评 价 结 论

2025年 5 月 19 日，由德宏州科学技术创新中心组织并主持，邀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的“中缅跨境婚姻人群性传播疾病流行特征风险因素及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 ”成果进行评价，专家审阅了评价资料，听取了成果情况汇报，经质询和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成果完成单位提交的材料规范，所涉及的相关数据真实、准确，手续完备，资料齐全，符合科技成果评价要求。

二、该项目在国家“十一五”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南南合作等项目支持下，历时17年，围绕中缅跨境婚姻人群性传播疾病流行特征风险因素及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如下成果：

1.首次揭示德宏州中缅跨境婚姻家庭艾滋病丙肝梅毒的感染状况及分布规律，阐明了阳转及传播风险因素。明确了吸毒史、高危性行为、婚龄较短及少数民族等是疾病传播的高危因素。为跨境疾病防控政策措施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2.首次创建德宏州中缅跨境婚姻人群公共卫生服务重点，建立了艾滋病单阳家庭治疗和预防的有效策略。跨境婚姻人群获得基本权益（新农合、基本公卫、优生优育、生活救助、助学）和预防艾滋病综合性服务（咨询、检测、治疗、宣教、美沙酮、安全套推广、母婴阻断）。队列研究结果显示，跨境婚姻家庭艾滋病单阳配偶HIV新发感染率从2.4/100人年降至0.8/100人年。

3.首次建立了德宏州中缅跨境婚姻家庭青少年子女性与生殖健康“四位一体”（学校+家庭+社区+线上）的宣教模式，提升了其性与生殖健康素养，有效预防性传播疾病发生。

4.本项目相关成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政策和防治措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5.本项目发表论文11篇（其中SCI 2篇），培养高层次人才10名，防控技术在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团队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体现了多学科协作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融合。

综上所述，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评价咨询专家名单：  
王常合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中心
                      副研究员

代解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施玉华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马艳玲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劳云飞
 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
                         研究员

王  明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主任技师

廖  斌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